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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獄怎麼辦？（⼆）： 遇到不停讓的⾞輛該如何檢舉？可以⽤監視器檢
舉交通違規嗎？

⽂:⿈蓮瑛（認證法律⼈） 、彭穎彤（認證法律⼈） ‧ ⾞‧交通  ‧ 2025-12-26

案例

⾵和⽇麗的晌午，某⼤法律系學⽣A正前往⽕⾞站與同學會合，預計展開花蓮⼆⽇的快閃⾏程。⼀輛由B駕
駛的汽⾞，無視已轉為綠燈的⾏⼈專⽤號誌，從⼀位正在過⾺路的⽼奶奶⾯前呼嘯⽽過，此時充滿正義感
的A⾺上拿起⼿機錄影，打算檢舉違規，⽽整起事件也剛好被巷⼝的監視器錄下。A要如何檢舉B的違規⾏
為呢？如果A來不及⽤⼿機錄影，巷⼝監視器錄下來的畫⾯，可以作為檢舉交通違規的證據嗎？

本⽂

⼀、遇到不停讓的⾞輛該如何檢舉？

為了有效提升⽤路安全，讓⾏⼈有更友善的⽤路環境，法律⿎勵⺠眾⾃發的協助檢舉交通違規的⾏為（因此不
會有檢舉獎⾦）。對於特定的交通違規項⽬，包括在轉彎或變換⾞道時，不注意來往⾏⼈、轉彎前未減速慢
⾏[1]、⾞輛不停讓⾏⼈[2]等⾏為，⺠眾都可以說明違規事實並檢附證據資料，向各縣市政府警察局提出檢
舉[3]。

（⼀）檢舉要提供的資料有哪些？

⺠眾提出檢舉，必須在違規⾏為結束後7⽇內，透過各縣市政府警察局網站所設置的交通違規檢舉專區線上檢
舉，或親⾃送交檢舉資料⾄警察機關，檢舉資料要包含下列事項[4]：

（⼆）檢舉交通違規的注意事項

1. ⼈：檢舉⼈姓名、⾝分證字號、地址及電話號碼或其他聯絡⽅法；
2. 事：違規事實內容；
3. 時：違規⾏為發⽣⽇期、時間；
4. 地：違規⾏為發⽣地點；
5. 物：佐證照⽚或影⽚，要拍到違規⾞輛牌照號碼、⾞型或⾜以辨識⾞輛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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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議拍攝連續的照⽚或影⽚

⼀般來說，由於像是⾞輛不停讓⾏⼈這樣動態的違規，⽐靜態的違規（例如：違停）難以證明，各縣市政府警
察局特別提醒，如果⺠眾要檢舉動態的違規⾞輛，建議拍攝連續的照⽚或影⽚，使違規的狀況⽐較清楚且容易
證明[5]。

2. 不可以匿名、證據要清楚明確

另請注意，⺠眾如果是匿名檢舉，或警察機關不能確認檢舉⼈⾝分，⼜或是檢舉資料不夠具體明確，導致無法
進⼀步查證時，警察機關都將不予舉發[6]。

⼆、可以⽤監視器檢舉交通違規嗎？

監視器的錄影畫⾯可否作為檢舉交通違規的證據呢？對此法院有不同⾒解。

（⼀）否定⾒解：監視器是為了偵防犯罪，不能另外作為檢舉違規⼯具

我國曾有判決認為，政府機關設置監視系統的⽬的原是為了偵查和防⽌犯罪，取締交通違規並不是偵查和防⽌
犯罪，不符合設置監視器原本的⽬的；且將監視器畫⾯⽤來檢舉交通違規，也違反個⼈資料保護法保護個⼈資
料隱私的⽬的[7]，因此，將監視器的錄影畫⾯⽤來檢舉交通違規已經超過原本設置監視系統的⽬的，也是對⼈
⺠隱私權的侵害，故不可以作為檢舉違規的證據[8]。

（⼆）肯定⾒解：基於交通安全公益，監視器可⽤於檢舉違規

但也有判決認為，⼈⺠在公共道路上駕駛⾞輛時，就已經等於⾃⾏公開與⾞輛有關的資訊，此時已不受隱私權
保障；況且監視器畫⾯所錄的⾞牌辨識影像並不是⼀種私密敏感資料，也不太容易光靠⾞牌就能與其他資料拼
湊結合出詳細的個⼈資料，基於維護道路交通安全的公益考量，經⽐例原則權衡後，⽤監視器的錄影畫⾯來檢
舉交通違規是合法的[9]。

由以上說明可知，雖然觀察近期的法院判決，法院似乎有採肯定⾒解的趨勢，認同可以⽤監視器檢舉交通違
規，但⽬前不同法院間的看法仍存有爭議，使⽤上仍宜謹慎。

三、結論

A可在違規⾏為結束後7⽇內，透過縣市政府警察局網站設置的交通違規檢舉專區，或親⾃送交檢舉資料到警
察機關，說明⾃⼰的個⼈⾝分資料、違規事實，並檢附證據資料，檢舉B的違規⾏為。⾄於監視器的錄影畫⾯
可不可以⽤來作為檢舉交通違規的證據，法院有不同⾒解，合法性⽬前仍有爭議，使⽤上仍宜謹慎。



註腳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48條第1款：「汽⾞駕駛⼈轉彎或變換⾞道時，有下列情形之⼀者，處新臺幣六

百元以上⼀千⼋百元以下罰鍰：⼀、不注意來、往⾏⼈，或轉彎前未減速慢⾏。」
[1]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44條第2、3項：「
II 汽⾞駕駛⼈，駕駛汽⾞⾏近⾏⼈穿越道或其他依法可供⾏⼈穿越之交岔路⼝，有⾏⼈穿越時，不暫停讓
⾏⼈先⾏通過者，處新臺幣⼀千⼆百元以上六千元以下罰鍰。
III 汽⾞駕駛⼈，駕駛汽⾞⾏近⾏⼈穿越道或其他依法可供⾏⼈穿越之交岔路⼝，遇有攜帶⽩⼿杖或導盲
⽝之視覺功能障礙者時，不暫停讓視覺功能障礙者先⾏通過者，處新臺幣⼆千四百元以上七千⼆百元以下
罰鍰。」

[2]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7條之1。[3]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20條：「有本條例第七條之⼀第⼀項各款之⾏為，⾃
⾏為終了⽇起未逾七⽇者，⺠眾得敘明下列事項，並檢具違規證據資料，向公路主管或警察機關檢舉違反
道路交通管理事件：
⼀、檢舉⼈姓名、國⺠⾝分證統⼀編號、住址及電話號碼或其他連絡⽅法。
⼆、違規⾏為發⽣地點、⽇期、時間及違規事實內容。
三、違規⾞輛牌照號碼、⾞型或⾜以辨識⾞輛之特徵。」

[4]

   參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隊交通違規檢舉專區、⾼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隊、臺中市政府警
察局交通違規便⺠服務網（最後瀏覽⽇：2025年12⽉10⽇）。

[5]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23條：「⺠眾依第⼆⼗條檢舉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
，有下列情形之⼀者，公路主管或警察機關不予舉發：
⼀、⾃違規⾏為成⽴之⽇起或違規⾏為有連續或繼續之狀態，⾃⾏為終了之⽇起，已逾七⽇之檢舉。
⼆、同⼀違規⾏為再重複檢舉。
三、匿名檢舉或不能確認檢舉⼈⾝分。
四、檢舉資料⽋缺具體明確，致無法查證。」

[6]

   個⼈資料保護法第16條：「公務機關對個⼈資料之利⽤，除第六條第⼀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於執⾏法定
職務必要範圍內為之，並與蒐集之特定⽬的相符。但有下列情形之⼀者，得為特定⽬的外之利⽤：
⼀、法律明⽂規定。
⼆、為維護國家安全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三、為免除當事⼈之⽣命、⾝體、⾃由或財產上之危險。
四、為防⽌他⼈權益之重⼤危害。
五、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
集者依其揭露⽅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
六、有利於當事⼈權益。
七、經當事⼈同意。」
個⼈資料保護法第19條：「
I ⾮公務機關對個⼈資料之蒐集或處理，除第六條第⼀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有特定⽬的，並符合下列情形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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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蓮瑛、彭穎彤（2025），《⾏⼈地獄怎麼辦（⼀）：駕駛未停讓⾏⼈會被罰多少？⾏⼈滑⼿機或闖紅燈還
要停讓嗎？》。

之⼀者：
⼀、法律明⽂規定。
⼆、與當事⼈有契約或類似契約之關係，且已採取適當之安全措施。
三、當事⼈⾃⾏公開或其他已合法公開之個⼈資料。
四、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
露⽅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
五、經當事⼈同意。
六、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七、個⼈資料取⾃於⼀般可得之來源。但當事⼈對該資料之禁⽌處理或利⽤，顯有更值得保護之重⼤利益
者，不在此限。
⼋、對當事⼈權益無侵害。
II 蒐集或處理者知悉或經當事⼈通知依前項第七款但書規定禁⽌對該資料之處理或利⽤時，應主動或依當
事⼈之請求，刪除、停⽌處理或利⽤該個⼈資料。」

   臺灣桃園地⽅法院104年度交字第132號判決：「惟按新⽵縣監視錄影系統設置管理辦法第⼀條明定⽴法
⽬的：『新⽵縣政府為健全本府及所屬機關、學校、各鄉（鎮、市）公所、村（⾥）辦公處監視系統設置
管理，以維護治安，保障⼈⺠權益，特訂定本辦法。』……第四條規定：『監視系統應設置於治安要點、
交通要衝、重要路⼝、偏僻巷弄及其他公共安全上有需要之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場所。』⾜認此監視錄
影系統之使⽤⽬的主要在『維護公共安全及預防犯罪』，亦即其⽤途在『犯罪偵防』，此與⼀般⽤以取締
超速或闖越紅燈之⾃動照相系統設備，同具有攝錄功能的設備不同，其設置管理機關亦不同。簡⾔之，犯
罪偵防的『刑事警察』與負責交通安全管理的交通警察，屬『⾏政警察』亦不同。」
臺灣桃園地⽅法院103年度交字第221號判決：「綜上所述，被告機關無法提出政府機關所設置，限於犯
罪偵防⽬的的監視系統，何以得提供給執⾏交通勤務之警察，作為本案裁罰依據的⽬的外使⽤的法律依據
，更無法證明其等所為符合個⼈資料保護法第⼗六條、第⼗九條所定的例外事由，其取得之監視錄影，即
屬違法取得，衡其對於⼈⺠隱私及資訊⾃決權屬重⼤之侵害，⾃難以經由⽐例原則之衡量⽽獲致合法之結
論，⼜此等搜集與使⽤證據之作法違反正當法律程序，為抑制⽇後再以此類⽅式取得侵害⼈⺠隱私與資訊
⾃決權之違法證據，權衡結果僅能禁⽌使⽤，難以作為本案裁罰事實之依據。」

[8]

   臺北⾼等⾏政法院106年交上字第107號判決：「個⼈駕駛⾃⼰所有⾞輛於公共道路上，因已⾃⾏將相關
連結資訊揭露於眾，即⾮屬資訊⾃主或隱私權保障之範疇。……公務機關於⼀定範圍及程度，利⽤個⼈資
料取締交通違規，以維護道路交通安全，應認係為防⽌他⼈權益之重⼤危害，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個
資法第16條第2款、第4款參照），核與⼀般社會通念，尚無相違。」臺灣臺南地⽅法院109年度交字第7
0號判決亦採相同⾒解。
臺北⾼等⾏政法院108年度交上字第136號判決：「經檢視相關路⼝監視器畫⾯就⾞牌辨識影像及⾞牌全
景影像，僅與上訴⼈所使⽤之⾞輛相關，並⾮私密敏感事項或易與其他資料結合為詳細之個⼈檔案，兩相
權衡下，尚未過度侵害上訴⼈隱私權之虞……。」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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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2023），《什麼是路權？（⼀）──談絕對路權、優先路權》。
⿈正⿓（2023），《什麼是路權？（⼆）──沒有優先路權就必須負全責嗎？》。

標籤
 停讓⾏⼈，交通違規檢舉專區，監視器檢舉，隱私權，⽐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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